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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115年度國民中學領域教師生命教育議題增能研習計畫 

一、依據 

(一) 教育部生命教育推動方案（111.07.20函訂頒）。 

(二) 臺北市115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及生命教育中心學校工作計畫。 

(三)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高級中學以下學校學校生命教育實施計畫。 

二、辦理單位 

(一) 指導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 承辦學校：臺北市立蘭州國民中學。 

(三) 協辦單位：國教署生命教育專業發展中心 LEPDC。 

三、目標 

(一) 協助本市領域教師理解生命教育內涵。 

(二) 提升各校對生命教育素養教學融入與設計知能。 

四、實施方式 

(一) 參加對象：臺北市各公私立國中請薦派一名領域教師參加，為維持講座品質及人

數控管，請教師盡量依據北區／南區的分類方式報名研習。 

(二) 日期及時間： 115年4月14日(二)及115年4月16日(四)，請教師擇一場次參加。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主責單位 參加對象 

115 

年 

4 

月 

14 

日 

(二) 

08:30-08:50 報            到 蘭州國中團隊 

北區學校 

領域教師 

（限80人） 

08:50-09:00 長 官 致 詞 蘭州國中團隊 

09:00-12:00 
【生命教育於教學現場 

的省思和實務應用】 

莊越翔老師 

專業想工作室首席講師 

12:00-13:00 午           餐 蘭州國中團隊 

13:00-14:00 
【生命必修的功課】 

談安寧療護與病人自主權利法 

張嘉芳老師 

安寧照顧基金會執行長 

14:00-16:00 
【調配你的舒壓瓶】 

芳療原理認識與精油 DIY  

許涵琪老師 

芳香塔羅芳療師 



2 
 

(三) 地點：臺北市立蘭州國民中學一樓視聽教室。 

(四) 交通方式：請教師盡量搭乘大眾交通運輸工具，可使用捷運搭至圓山站1號出口

步行至本校約8-10分鐘或鄰近有公車站亦可。 

五、 報名方式及報名截止日期 

(一) 本研習採網路報名，參與本專案研習人員請於即日起至當次研習3日前逕登入臺

北市教師研習電子護照網站（網址：http://insc.tp.edu.tw/）報名。 

(二) 列印報名表經學校行政程序核准後，再由學校研習承辦人進入系統辦理薦派報名。 

(三) 研習核章：參與本研習人員請以公假派代方式處理，全程參與者核予6小時研習

時數。 

六、 聯絡人及聯絡電話：請洽臺北市立蘭州國民中學輔導室輔導組廖組長或輔導室幹事葉

先生；電話(02)2591-8269#602。 

七、 經費預算：由教育部及臺北市教育局相關經費項下支出。 

八、 本計畫陳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主責單位 參加對象 時間 

115 

年 

4 

月 

16 

日 

(四) 

08:30-08:50 報            到 蘭州國中團隊 

南區學校 

領域教師 

（限80人） 

08:50-09:00 長 官 致 詞 蘭州國中團隊 

09:00-12:00 
【生命教育於教學現場的省思和 

實務應用】奧斯卡生命教育講 

吳庶深老師 

國北護生死與健康心理

諮商系副教授 

12:00-13:00 午           餐 蘭州國中團隊 

13:00-14:00 
【生命必修的功課】 

談安寧療護與病人自主權利法 

張嘉芳 

安寧照顧基金會執行長 

14:00-16:00 
【調配你的舒壓瓶】 

芳療原理認識與精油 DIY  

許涵琪 

芳香塔羅芳療師 

http://insc.tp.edu.tw/

